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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2 年 1 月 30 日

總目 706－－－－公路
運輸－－－－道路

519TH－－－－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

( a ) 把 519TH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稱
為「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段的

詳細設計」；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費用

為 1 億 3 , 3 7 0 萬元；以及

( b ) 把 519TH 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保留為乙級。

問題

新界西北部和大嶼山預期增加的人口和進行的發展項目，加上頻

繁的跨界活動，都會引致交通量增加。新界西北部與市區之間的現有

道路網將無法應付有關地區日後的交通需求。

建議

2 . 路政署署長建議把 519TH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按付
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費用為 1 億 3 , 3 7 0 萬元，用以委聘顧問為擬建
的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其中掃管笏至元朗公路的路段 (下
稱「北段」 )進行詳細設計，以及進行相關的工地勘測工作。運輸局局
長支持這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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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 519TH 號工程計劃的工程範圍包括—

( a ) 南段 (北大嶼山至掃管笏段 )

築建一條長約 7 公里、由北大嶼山至掃管笏的
行車道，包括青龍大橋、大欖涌隧道和連通屯

門公路的連接路；以及

( b ) 北段 (掃管笏至元朗公路段 )

築建一條長 4 .5 公里、由掃管笏至藍地附近的元
朗公路的雙程三線分隔車道，包括長 4 公里、
雙程三線行車的藍地隧道，位於藍地石礦場的

繳費廣場，以及相關的交匯處，以便把其他重

要通道連接起來。

( c ) 南段和北段

( i ) 進行相關的土木、土力、環境美化、道路和排

水渠工程；興建附屬建築物和收費設施；裝置

機電設備和實施紓減環境影響措施；以及

( i i )  裝置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

4 . 我們現建議提升為甲級的工程計劃部分項目如下—

( a ) 為上文第 3 段 ( b )和 ( c ) ( i )項所述十號幹線－北大嶼
山至元朗公路北段的各項擬議工程進行詳細設計；

( b ) 進行相關的工地勘測和監管工作；以及

( c ) 擬備相關的招標文件和評審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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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工地平面圖和藍地隧道的切面圖分別載於附件 1 和附件 2。十
號 幹 線 － 北 大 嶼 山 至 元 朗 公 路 北 段 的 路 線 和 道 路 組 構 或 會 在 詳 細 設

計階段，因應進一步研究的結果，以及工程計劃刊憲後接獲的市民意

見作出更改。

理由

5 . 我們需要築建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段，以應付新界

西北部預期增加的人口，以及跨界活動引致的交通需求。十號幹線－

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段是第四條南北行的連接路，另外三條分別是

三號幹線 (郊野公園段 )、屯門公路和吐露港公路。

6 . 由於新界西北部會按計劃落實多項發展項目，加上該地區已按《全

港發展策略檢討》的建議劃為策略性發展區，我們預計新界西北部的

人口會由 1996 年的 800  000 增至 2011 年的 1  400  000。因此，我們必
須築建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段，以應付上述發展引致增

加的交通需求。

7 . 由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迅速發展，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跨界車

輛交通量亦隨之急劇增加。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加上擬建

的深港西部通道和后海灣幹線，將會組成重要道路網的一部分，可應

付日益增加的跨界交通量。我們會盡可能在 2005 年建成深港西部通道
和后海灣幹線。為此，我們需要完成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

工程，以提供一條連接路連通深港西部通道與后海灣幹線，以便有效

地疏導跨界交通。

8 . 根據最新的交通預測，在已築建和沒有築建十號幹線－北大嶼山

至元朗公路的情況下，附近連接道路的重要路段在早上繁忙時間的行

車量／容車量 1比率如下－

1
上 文 所 提 到 的 容 車 量 是 指 道 路 的 設 計 容 量 。 行 車 量 ／ 容 車 量 比 率 若 相 等 於 或 低

於 1.0，表示道路的容車量足以應付預期的交通量，行車暢順。行車量／容車量比率
高於 1.0，表示交通開始輕微擠塞；高於 1.2 則表示擠塞情況愈趨嚴重，當車輛數目進
一步增加，車速會逐漸減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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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量／容車量比率
重要幹線

2 0 0 1 年 2 0 0 6 年 2 0 1 1 年

沒有築建

深港西部

通道

已築建

深港西部

通道

沒有築建

十號幹線

－北大嶼

山至元朗

公路

已築建

十號幹線

－北大嶼

山至元朗

公路

十 號 幹 線 － 北 大

嶼 山 至 元 朗 公 路

南段

- - - - 0 . 3 4

十 號 幹 線 － 北 大

嶼 山 至 元 朗 公 路

北段

- - - - 0 . 3 7

三號幹線 (郊野公
園段 )

0 . 8 4 0 . 9 4 1 . 0 4 1 . 1 5 0 . 9 4

屯 門 公 路 ( 深 井
段 )

1 . 0 7 1 . 1 0 1 . 1 9 1 . 3 1 0 . 9 4

註 (1) 表內數字表示各條交通走廊往市區方向的行車道在早上繁忙時間的行車量／

容車量比率。

(2) 格內橫線表示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的有關路段尚未建成。

到 2 0 1 1 年，在沒有築建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段的情況
下，屯門公路 (特別是深井段 )的行車量／容車量比率會高達 1 . 3 1，而
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的容車量亦會達至飽和。屆時，我們需要十號幹

線 － 北 大 嶼 山 至 元 朗 公 路 北 段 這 條 新 的 南 北 行 連 接 路 紓 緩 屯 門 公 路

和三號幹線擠塞的交通。有見及此，我們原本建議在 2 0 1 0／ 1 1 年完
成   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段的建造工程。可是，元朗區
議 會 和 屯 門 區 議 會 關 注 到 深 港 西 部 通 道 通 車 後 對 屯 門 公 路 交 通 的 影

響，並強烈要求政府提早築建連通深港西部通道與深井的十號幹線－

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段。為解決有關區議會所關注的問題，並防止

屯門公路出現擠塞情況，我們建議在 2 0 0 2 年年中展開十號幹線－北
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段的詳細設計工作，在 2 0 0 3 年年底完成有關工
作。這樣，在工程計劃的完工時間方面便更有彈性，可按情況所需在

2 0 0 7／ 0 8 年至 2 0 1 0／ 1 1 年間建成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
段。在現時進行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段的詳細設計並不

表示在現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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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限定我們須在何時完成工程計劃。有關的竣工日期要待我們申請撥

款進行建造工程時才會確定。

9 . 我們在 1 9 9 9 年 5 月展開北段的勘測和初步設計。我們已完成有關
工作，並確定了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的首選路線，以及工

程計劃對相關地區的影響，包括土地、環境、排水、交通和其他方面

的 影 響 。 我 們 現 建 議 為 北 段 制 定 詳 細 設 計 。 由 於 沒 有 所 需 的 內 部 資

源 ， 我 們 須 委 聘 顧 問 進 行 詳 細 設 計 工 作 ， 並 監 管 相 關 的 工 地 勘 測 工

作。

對財政的影響

1 0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有關工程計劃這部分項目所需的費用
為 1 億 3 , 3 7 0 萬元，分項數字如下－

百萬元

( a ) 顧問費 9 3 . 6

( i ) 檢 討 勘 測 工 作

的 結 果 和 初 步

設計；進行詳細

設計；擬備招標

文 件 和 評 審 標

書

8 7 . 7

( i i ) 監 管 工 地 勘 測

工作

1 . 2

( i i i ) 機 電 工 程 營 運
基 金 和 電 訊 管

理 局 營 運 基 金

的收費

4 . 7

( b ) 工地勘測工作 3 0 . 0

( c ) 應急費用 1 0 . 0

小計 1 3 3 . 6 (按 2001年 9月
價格計算 )

( d ) 價格調整準備 0 . 1

總計 1 3 3 . 7 (按 付 款 當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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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計算 )

按人工作月數估計的顧問費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3。
1 1 . 如建議獲得批准，我們會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

年度

百萬元

(按 2001年 9月
價格計算)

價格調整

因數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2 0 0 2 - 2 0 0 3 5 9 . 6 0 . 9 9 7 0 0 5 9 . 4

2 0 0 3 - 2 0 0 4 7 2 . 0 1 . 0 0 3 9 8 7 2 . 3

2 0 0 4 - 2 0 0 5 2 . 0 1 . 0 1 1 0 1 2 . 0

1 3 3 . 6 1 3 3 . 7

1 2 . 我們按政府對 2 0 0 2 至 2 0 0 5 年期間工資和建造價格趨勢所作的最
新預測，制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預算。我們會以總價合約形式委

聘顧問進行詳細設計工作。由於有關工作需時超過 1 2 個月，故合約
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顧問並會監管將透過慣常競投程序批出的

工地勘測工作。

1 3 . 建 議 的 詳 細 設 計 和 工 地 勘 測 工 作 不 會 增 加 每 年 的 經 常 財 政 負

擔。

公眾諮詢

1 4 . 我們在 1 9 9 9 年 9 月至 2 0 0 0 年 7 月期間，就北段的建議路線和藍
地一個交匯處的土地勘測工作，諮詢屯門鄉事委員會、有關的村代表

和當地居民。在這些諮詢會議上，我們闡述這項工程計劃的詳情，並

解釋為何選擇在建議的地點闢設交匯處。我們並曾應屯門鄉事委員會

的要求，研究可否另定路線和改在元朗公路南面的藍地石礦場闢設交

匯處。經考慮城市規劃、環境、工程、建築費用，以及對當地居民的

影響這些因素後，我們的結論是建議的路線最為可取。至於另覓地點

闢設交匯處的建議，則無論在技術或環境方面而言，都不可行。我們

已把研究結果轉知屯門鄉事委員會和村代表。有關委員和村代表普遍

接受闢設交匯處的建議地點。他們要求政府在確定北段的路線前，先

檢討有關政策，解決收地、補償和安置等問題。我們會按照法定程序

處理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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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我們在 2 0 0 0 年 1 1 月至 2 0 0 1 年 1 1 月期間，就十號幹線－北大嶼
山至元朗公路工程計劃諮詢屯門區議會。議員原則上對這項工程計劃

並無異議，也不反對我們 手進行北段的詳細設計工作。不過，議員

要求政府處理當地居民所關注的收地、補償和安置問題。為此，有關

方面成立了工作小組跟進上述事宜。該工作小組支持這項工程計劃，

但要求政府檢討有關政策，以妥善解決收地、補償和安置問題。我們

現正研究這些問題，並會按照法定程序處理。我們在 2001 年 8 月和 9
月就深港西部通道和后海灣幹線兩項工程計劃諮詢屯門區議會。議員

就這兩條道路通車後對屯門公路的交通造成的影響表示關注，並通過

動議，要求政府盡快建成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以應付深

港西部通道和后海灣幹線通車後帶來的交通量。在評估籌備工作和建

造工程所需的時間後，我們認為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最早

可提前在 2 0 0 7／ 0 8 年間落成。

1 6 . 我們曾在 2 0 0 1 年 9 月就深港西部通道和后海灣幹線兩項工程計
劃諮詢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當時，議員亦就有關工程計劃

對屯門公路的交通造成的影響表示關注。在 2 0 0 1 年 1 2 月元朗區議會
會議上，議員通過動議，贊成政府築建后海灣幹線和十號幹線－北大

嶼山至元朗公路，但要求我們盡量減少施工時所造成的影響；築建連

接路通往元朗區內地方；以及解決收地和安置問題。

1 7 . 我們在 2 0 0 1 年 1 0 月就深港西部通道和后海灣幹線兩項工程計劃
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議員關注到深港西部通道和后海灣幹線

通車後，會導致屯門市中心和屯門公路嚴重擠塞，情況不能接受。他

們並認為，有關輔助基礎設施 (特別是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
北段 )的規劃工作，應與深港西部通道和后海灣幹線的施工計劃互相配
合。議員同時接獲一些團體和市民就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

提出的意見。交通事務委員會在 2 0 0 1 年 1 1 月 2 3 日討論十號幹線－北
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工程計劃，並在 2 0 0 1 年 1 1 月至 2 0 0 2 年 1 月期間與
有關方面舉行了五次公聽會。

1 8 . 在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 三 號 幹 線 (郊 野 公 園 段 )有 限 公 司 表
示，目前三號幹線尚有剩餘容車量，該條幹線的容車量到 2 0 1 6 年方
會飽和，故無須在 2016 年之前築建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
段。我們解釋，根據預測，到 2010／ 11 年，三號幹線的容車量在繁忙
時間會告飽和，屆時我們便需要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段

紓緩擠塞的交通。不過，由於議員、屯門區議會和元朗區議會議員對



PWSC(2001 -02 )97 第第第第 8頁頁頁頁

屯門區的交通情況表示關注，我們會作好準備，在 2 0 0 2 年展開十號
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段的詳細設計工作，以便工程計劃在完

工時間方面較具彈性，可按情況所需，在 2 0 0 7／ 0 8 至 2 0 1 0／ 1 1 年間
完成。對於胡應湘先生提出以一條連通屯門與赤 角的連接路取代十

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的建議，我們解釋當局已有計劃築建擬

議連接路，只是其優先次序較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為低。

這條擬建連接路的作用，在於應付日後一些發展項目所引致的交通需

求，這些項目包括大嶼山物流業的進一步發展、可能興建的通往珠江

三角洲西岸的第五條跨界道路，以及新建的貨櫃碼頭。這條連接路不

能 取 代 十 號 幹 線 － 北 大 嶼 山 至 元 朗 公 路 ， 原 因 是 後 者 連 通 新 界 西 北

部、市區和貨櫃碼頭，長遠而言，在紓緩屯門公路和三號幹線交通壓

力方面，作用重大。

1 9 . 在上一次 2 0 0 2 年 1 月 2 3 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沒有反對深
港西部通道和后海灣幹線兩項工程計劃，但未能就十號幹線－北大嶼

山至元朗公路北段工程取得共識。部分議員建議我們就道路基礎設施

計劃諮詢香港物流發展局，以便有關設施可配合本港物流業的發展。

對環境的影響

2 0 . 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工程計劃屬《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第 4 9 9 章 )附表 2 的指定工程項目，當局須就工程的施工和道路的通
車申領環境許可證。我們會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規定，呈交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予環境保護署署長審批，並會依照法定程序，公開

評 估 報 告 ， 以 徵 詢 公 眾 人 士 和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 我 們 在 動 工

前，會先就工程計劃向當局申領環境許可證。

2 1 . 建議的詳細設計工作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我們會實施標準的環
境污染控制措施，控制相關的工地勘測工作對環境的影響。工地勘測

工作只會產生極少量建築和拆卸物料。我們會要求負責詳細設計的顧

問全面研究如何在日後進行建築工程時，盡量減少建築和拆卸物料的

數量，並盡可能循環再造／再用這些物料。

土地徵用

2 2 . 建議的詳細設計和工地勘測工作均無須徵用土地。不過，我們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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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項工程計劃的建造工程展開前徵用土地。至於所徵用土地的詳情

和範圍，則會在詳細設計階段確定。

背景資料

2 3 . 我們在 1 9 9 7 年 8 月把 519TH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乙級，並在同年
1 2 月把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編定為 715TH 號工程計劃，

稱為「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勘測及初步設計」；按付款

當日價格計算，估計費用為 3 億 5 , 3 8 0 萬元，用以為十號幹線－北大
嶼山至元朗公路進行勘測和初步設計工作。我們在 1 9 9 9 年 9 月完成
南段的初步設計，並在 1 9 9 9 年 1 2 月把 519TH 號工程計劃的另一部分
提升為甲級，編定為 738TH 號工程計劃，稱為「十號幹線－北大嶼山
至元朗公路－南段的詳細設計」；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費用為

4 億 5 , 4 5 0 萬元，用以進行南段的詳細設計工作。至於北段，我們計
劃在 2 0 0 2 年年中展開詳細設計工作，在 2 0 0 3 年年底完成有關工作。

2 4 . 我 們 估 計 為 進 行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而 開 設 的 職 位 約 有 8 5 個 ， 包 括
5 5 個專業／技術人員職位和 3 0 個工人職位，共需 1  2 2 0 個人工作月。

- - - - - - - - - - - - - - - - - - -

運輸局

2 0 0 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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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TH－－－－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

估計顧問費的分項數字 (按 2001 年 9 月價格計算 )

顧問的員工開支
預計的人

工作月數

總薪級

平均薪點 倍數
估計費用

(百萬元)

(a) 檢 討 勘 測 工
作 的 結 果 和

初步設計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61
56

38
14

2.4
2.4

8.8
2.6

(b) 進行詳細設
計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266
337

38
14

2.4
2.4

38.6
15.8

(c) 擬備招標文
件和評審標

書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121
94

38
14

2.4
2.4

17.5
4.4

(d) 監管工地勘
測工作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7
15

38
14

1.7
1.7

0.7
0.5

(e) 機電工程營
運基金和電

訊管理局營

運基金的收

費

4.7

顧問的員工開支總額 93.6
實付費用

(a) 工地勘測工
作

30.0

總計 1 2 3 . 6

註

1 . 採用倍數 2 . 4 乘以總薪級平均薪點，以計算員工開支總額 (包括顧
問 間 接 費 用 和 利 潤 )， 是 因 為 有 關 人 員 會 受 聘 在 顧 問 的 辦 事 處 工
作。 (在 2 0 0 1 年 4 月 1 日，總薪級第 3 8 點的月薪為 6 0 , 3 9 5 元，總
薪級第 1 4 點的月薪為 1 9 , 5 1 0 元。 )如工地人員由顧問提供，則採
用倍數 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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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實付費用是實際承付的費用。顧問無權就這些項目要求支付額外

的間接費用或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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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上述數字是根據路政署署長擬定的預算計算得出。我們須待透過

一貫的費用總價競投方式選定顧問後，才能知道實際的人工作月

數和實際所需的費用。

4 . 機電工程營運基金和電訊管理局營運基金分別在 1 9 9 6 年 8 月 1 日
和 1 9 9 5 年 6 月 1 日根據《營運基金條例》設立。政府部門須就機
電工程署提供的機電裝置設計和技術服務，以及電訊管理局提供

的電訊裝置設計和技術服務繳付費用。該署和該局就這項工程計

劃 提 供 的 服 務 ， 包 括 審 核 顧 問 就 所 有 機 電 和 電 訊 裝 置 提 交 的 文

件，以及就各項機電工程和其對工程計劃的影響，向政府提供技

術意見。


